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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

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公司报告期净资产收

益率及每股收益如下：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每股收益（元

／

股）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７．７５ ０．４５ ０．４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７．２３ ０．４２ ０．４２

２０１８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４．９７ １．２７ １．２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７６ １．１０ １．１０

２０１７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０４ ０．７９ ０．７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０８ ０．５８ ０．５８

２０１６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７２ ０．５４ ０．５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９１ ０．４７ ０．４７

（四）管理层讨论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规模较为稳定。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

２０１８

年末及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９８

，

６６８．９３

万元、

１１４

，

７８７．６８

万元、

１２８

，

２３１．４６

万

元、

１２６

，

７４４．１４

万元。

公司最近三年净利润的形成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营业收入

６１

，

１７４．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３

，

７５４．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

，

９０１．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７４

，

７５９．７２ １００．００

减：营业成本

４６

，

１３４．８９ ７５．４１ １００

，

３３１．７８ ７５．０１ ８２

，

２４３．９９ ７６．９３ ５８

，

６１８．５３ ７８．４１

税金及附加

４５１．４６ ０．７４ １

，

１５９．１４ ０．８７ ９８１．５５ ０．９２ ５４８．９７ ０．７３

销售费用

４

，

９０７．６２ ８．０２ １０

，

４５２．８６ ７．８１ ６

，

２５３．９６ ５．８５ ３

，

５９５．７６ ４．８１

管理费用

２

，

４０６．９５ ３．９３ ５

，

４０６．０１ ４．０４ ５

，

０４３．２３ ４．７２ ４

，

３３９．８４ ５．８１

研发费用

１

，

３１２．７２ ２．１５ １

，

９９１．１２ １．４９ １

，

６２０．８５ １．５２ ９９２．１２ １．３３

财务费用

２１５．０７ ０．３５ －５８６．５０ －０．４４ ２

，

４２９．０８ ２．２７ －２７４．７５ －０．３７

信用减值损失

３８５．０４ ０．６３

— — — — — —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６５．４９ ０．４３ ３６６．６１ ０．２７ －７６．５７ －０．０７ １

，

０４０．９５ １．３９

加：其他收益

４６５．２８ ０．７６ １

，

９５０．８１ １．４６ １

，

３０３．８８ １．２２

— —

投资收益 — — — —

２２．５５ ０．０２ １４．３８ ０．０２

营业利润

５

，

５６０．７２ ９．０９ １６

，

５８３．８４ １２．４０ ９

，

７３１．４２ ９．１０ ５

，

９１２．６７ ７．９１

加：营业外收入

８．７０ ０．０１ ９９．４２ ０．０７ １６９．０５ ０．１６ １

，

０５１．６４ １．４１

减：营业外支出

７．０５ ０．０１ １１．４２ ０．０１ ６１．７６ ０．０６ ３０．５５ ０．０４

利润总额

５

，

５６２．３７ ９．０９ １６

，

６７１．８４ １２．４６ ９

，

８３８．７１ ９．２０ ６

，

９３３．７６ ９．２７

减：所得税费用

６６６．３３ １．０９ ２

，

７３８．４３ ２．０５ １

，

１４５．７９ １．０７ １

，

００９．７６ １．３５

净利润

４

，

８９６．０４ ８．００ １３

，

９３３．４２ １０．４２ ８

，

６９２．９２ ８．１３ ５

，

９２４．００ ７．９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８９６．０４ ８．００ １３

，

９３３．４２ １０．４２ ８

，

６９２．９２ ８．１３ ５

，

９２２．６０ ７．９２

报告期内， 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７４

，

７５９．７２

万元、

１０６

，

９０１．０９

万元、

１３３

，

７５４．０５

万元、

６１

，

１７４．６９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分别增长

４２．９９％

、

２５．１２％

，报告

期内公司业绩增幅较大， 两大主要产品线终端产品及小型电机均表现出了较

为强劲的增长态势。

２０１７

年，终端类产品收入较上年增长

２３

，

２６４．２６

万元，增幅

６２．２４％

。

２０１８

年，终端类产品收入较上年增长

２３

，

２８０．２８

万元，增幅

４２．３３％

。

终端类产品市场渠道包括国内自主品牌销售，出口

ＯＥＭ／ＯＤＭ

代工，北美

市场自主品牌销售。 受益于行业整体需求的增长，三大市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

长，国内市场潜力较大，稳定发展，销售规模逐年扩大；美国市场，公司品牌和产

品质量逐渐得到

ＣＯＳＴＣＯ 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ＨＯＭＥ ＤＥＰＯＴ

ＩＮＣ

、

ＳＡＭＳ ＣＬＵＢ

等知名连锁超市的认可， 成功进驻其实体店及电商平台，销

售规模得以扩大，也为公司品牌未来在北美市场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公司以传统发电机组业务为核心， 进一步加快新兴产品的开发脚步。 目

前，高压清洗机已初具规模，水泵、电焊机以及柴油发电机组等产品也均已实

现规模化销售。最近三年，除通用汽油发电机组以外的其他终端类产品销售收

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１４．８１％

、

１７．２９％

和

３３．６６％

，上升趋势明显。 未

来，前述新产品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专注于通机行业，在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本次股票发行上

市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加强公司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和核心产品的生产能力，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完成，公司将进一步巩固市场竞争地位。此外公司将

继续加强内部管理，有效控制成本费用，不断通过业务结构的调整和创新来提

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十、股利分配政策

（一）发行前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现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本公司最近三年的股利分配政策

如下：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

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

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

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

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

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

的除外。股东大会违反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

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

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公司利润可以采取分配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

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二）最近三年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１

，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２０１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１

，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７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以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２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８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以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４

，

４００

万元。截止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次利

润分配方案尚未实施完毕。

经核查，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的利润分配均已实施完毕，并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履行了为自然人股东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

（三）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经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成功，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全部由公司股票发

行后的新老股东依股权比例共享。

（四）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部分。

十一、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分公司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发行人拥有

７

家全资子公司、

６

家全资孙公司，

无参股公司和分公司。

（一）全资子公司

１

、安来动力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法定代表人：谢安源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嘉德大道

４６

号

股权结构：发行人持股

１００％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通用汽油机、柴油机和发电机、电焊机、空压机、

清洗机、水泵、草坪机、园林工具（以上生产项目需获得行业归口管理部门生产

许可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发电机组安装及技术服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货物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安来动力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１８

年末

／ ２０１８

年

４３

，

０２３．３１ ２０

，

７２９．９０ ６

，

２２０．０８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４１

，

４８１．５７ ２２

，

２３９．９７ １

，

５１０．０７

２

、江苏神驰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

法定代表人：谢安源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泰州市高港科技创业园永盛路

９

号

股权结构：发行人持股

１００％

经营范围：制造、研制、销售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通用器械、发电

机、起动机、园林机械、通用汽油机、柴油机、液化气发动机、天然气发动机、水

泵、草坪机、园林工具，机器零部件表面处理，销售钢材、建筑材料、五金工具、

仪器仪表、办公用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江苏神驰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１８

年末

／ ２０１８

年

７

，

８８６．６２ ５

，

７７８．７８ ８２．３８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９

，

１９４．６２ ６

，

０５３．７９ ２７５．０１

３

、凯米尔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冯文联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大道

１１

号

股权结构：发行人持股

１００％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汽油机、发电机组、电焊机、空压机、建筑机械、

园林机械、机械设备、仪器仪表；货物和技术进出口；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凯米尔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１８

年末

／ ２０１８

年

６

，

６３４．９０ １

，

４２５．１２ ３３６．３５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５

，

７６３．２８ １

，

５７４．７２ １４９．６０

４

、神凯机电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法定代表人：谢安源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大道

１１

号

股权结构：发行人持股

１００％

经营范围：生产、研制、销售汽车零部件及摩托车零部件（不含发动机）、汽

油机、发电机组、通用机械、园林机械、仪器仪表；机械零部件表面处理（不含电

镀）；家用电器、电机、电焊机、空压机、清洗机、水泵、电动工具、园林工具、五金

交电的销售；场地租赁、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神凯机电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１８

年末

／ ２０１８

年

１

，

０４４．２０ １

，

０４４．２０ １０．８３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１

，

０１２．０１ １

，

０１１．９４ －３２．２６

５

、枫火机械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法定代表人：艾利

注册资本：

２２０

万元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嘉德大道

４６

号

股权结构：发行人持股

１００％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逆变器、电子元器件、不间断电源、汽车配件、

摩托车零部件、家用电器、通用机械零部件、仪器仪表零配件；货物运输；货物

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枫火机械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１８

年末

／ ２０１８

年

４

，

５５８．７１ ３

，

４６０．７５ ５３１．０７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４

，

８９０．７５ ３

，

６９７．９２ ２３７．１８

６

、神驰通用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法定代表人：艾利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金川大道

１１６

号

股权结构：发行人持股

１００％

经营范围：通用机械、发电机、起动机、建筑机械、压力容器、汽车零部件、

摩托车零部件、园林机械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零

部件表面处理；销售钢材、建材、五金、仪器仪表及办公用品；货物进出口。 （须

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神驰通用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１８

年末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

３８８．４４ ５

，

３５４．５１ １１２．９３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１２

，

４２７．８４ ５

，

４６６．２９ １１１．７８

７

、神驰进出口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９

日

法定代表人：谢安源

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

万元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北路

２００

号

股权结构：发行人持股

１００％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产、销售发电机组。（依法需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神驰进出口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１８

年末

／ ２０１８

年

３０

，

０８７．３４ １０

，

２５４．２８ １

，

０６９．２８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６

，

９７９．４０ １１

，

０４６．６９ ７９２．４０

（二）全资孙公司

１

、美国神驰

根据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出具的境外投资证第

Ｎ５０００２０１５０００７６

号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美国神驰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成立，经营范围为国际贸易。

美国神驰办公地址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市

１４７７ Ｅ． ＣＥＤＡＲ

街

Ｂ

单

元，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美元，神驰进出口拥有

１００％

股权。

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美国神驰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１８

年末

／ ２０１８

年

２４

，

５５７．３６ ３

，

７５４．０１ １

，

３８６．７１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２

，

８１２．６４ ３

，

５４５．２７ －２１２．１４

２

、迪拜神驰

根据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出具的京外投资证第

Ｎ５０００２０１４０００３６

号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迪拜神驰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成立，经营范围为国际

贸易。

迪拜神驰办公地址为阿联酋迪拜德伊勒区巴尼亚斯广场佛罗拉宾馆大楼

１３

号店铺，注册资本

３０

万迪拉姆。

根据《阿联酋商业公司法》第

２２

条款规定，除阿联酋公民所从事的商业活

动外，在阿联酋成立公司须有一个或多个阿联酋籍合伙人，而且其在公司资本

中所占股份不少于

５１％

。 为满足该规定， 神驰进出口与当地的自然人

Ｍａｒｗａ

Ａｂｂａｓ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Ｇａｂｒ

合作成立迪拜神驰， 其中

Ｍａｒｗａ Ａｂｂａｓ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Ｇａｂｒ

持有

５１％

股权， 神驰进出口持有

４９％

股权。 但根据神驰进出口与

Ｍａｒｗａ

Ａｂｂａｓ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Ｇａｂｒ

签署的补充协议，迪拜神驰的出资全部来自于神驰进

出口，

Ｍａｒｗａ Ａｂｂａｓ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Ｇａｂｒ

不参与迪拜神驰的经营管理、 不享有迪

拜神驰的任何收益权，神驰进出口拥有迪拜神驰

１００％

的股权、收益分配及实

际控制权。

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迪拜神驰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１８

年末

／ ２０１８

年

１

，

９９５．２６ ６７．２８ １６１．３２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

，

２５２．８６ ５２６．０９ －４６．７０

３

、晨晖机电（曾用名：重庆神驰通用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４

日

法定代表人：谢安源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住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金川大道

１１６

号

股权结构：神驰进出口持股

１００％

经营范围：销售电机、起动机、电动工具、气动工具、手动工具、汽油机、柴

油机、发电机组、电焊机、空压机、清洗机、水泵、草坪机、园林机械、消防器材及

设备、五金工具、办公用品、润滑油；发电机组安装及技术、维护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晨晖机电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１８

年末

／ ２０１８

年

２７

，

８０３．３３ ５

，

３３１．９４ ５

，

２６６．８１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７

，

７９７．６３ ５

，

８５５．４５ ５２３．５１

４

、艾氏伏特有限公司

根据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出具的境外投资证第

Ｎ５０００２０１９０００７３

号《企业境

外投资证书》及其营业执照，艾氏伏特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俄罗斯联

邦成立，经营范围为批发贸易小型机械设备、网销零售贸易等。

艾氏伏特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俄罗斯莫斯科锡格纳利内巷

１６

栋

２２

单元，

注册资本

１０

万卢布（折合人民币约

１

万元），神驰进出口拥有

９９％

股权，神凯机

电拥有

１％

股权。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该公司尚未实际开展业务。

５

、艾氏瓦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根据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出具的境外投资证第

Ｎ５０００２０１９０００６３

号《企业境

外投资证书》及其营业执照，艾氏瓦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

尼日利亚成立，经营范围为进出口贸易。

艾氏瓦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尼日利亚拉各斯市保罗俱乐部大

道转角广场

１６１

室，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奈拉（折合人民币约

２０

万元），神驰进出口

拥有

１００％

股权，神凯机电拥有

１％

股权。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该公司尚未实际开展业务。

６

、印尼荣耀机电有限公司

根据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出具的境外投资证第

Ｎ５０００２０１９０００８０

号《企业境

外投资证书》及其营业执照，印尼荣耀机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印度

尼西亚成立，经营范围为货物进出口。

印尼荣耀机电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万丹省唐人城

ＢＡＴＵＣＥＰＥＲ

街

ＫＨ．

ＭＡＵＬＡＮＡ ＨＡＳＡＮＵＤＩＮ ７３

号，注册资本

１１０

亿印尼盾（折合人民币约

５５０

万

元），神驰进出口拥有

９９％

股权，神驰通用拥有

１％

股权。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该公司尚未实际开展业务。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将全部围绕主营业务进行，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完成后，公司将充分发挥前期积累的技术优势，优化产品结构，扩

大生产规模，进而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公司未来

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一）预计募集资金数额及其用途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６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拟向社

会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６７

万股。募集资金数额将根据市场情况和

向投资者询价情况确定。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

１

数码变频发电机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１２

，

４１５ １２

，

４１５

２

通用汽油机扩能项目

７

，

７６９ ７

，

７６９

３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７

，

２２５ ７

，

２２５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

，

３００ ３０

，

３００

合计

５７

，

７０９ ５７

，

７０９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各项目的年度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资金使用计划

第

１

年 第

２

年 第

３

年 合计

１

数码变频发电机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３

，

０４７ ９

，

３６８

—

１２

，

４１５

２

通用汽油机扩能项目

３

，

０４４ ２

，

４５４ ２

，

２７１ ７

，

７６９

３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４

，

５３７ ２

，

６８８

—

７

，

２２５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

，

３００

— —

３０

，

３００

合计

４０

，

９２８ １４

，

５１０ ２

，

２７１ ５７

，

７０９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求， 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筹

方式解决。 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存在不确定性，为加快项目建设，在本次募

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期投入，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安排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存放于

董事会决定的专户集中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募集资金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

金或用作其它用途。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数码变频发电机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通用汽油机扩能项目的建设有利

于优化公司数码变频发电机组和通用汽油机产品的生产工艺， 可有效提高相

关产品的线上检测水平；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则有助于提升公司在电机节

能、动力排放等核心技术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评价能力。上述项目的投

资建设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要求。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分别取得了有权部门的批复或备案， 环境保

护方面，相关募投项目已取得北碚区环境保护局《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批准书》，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编码 环评批复

数码变频发电机组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北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０１６－５００１０９－３８－０３－０１４７０３

渝（碚）环准（

２０１６

）

１０１

号

通用汽油机扩能项目

北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５００１０９－３８－０３－０１４７０５

渝（碚）环准（

２０１６

）

０９９

号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北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５００１０９－３８－０３－０１４７０６

渝（碚）环准（

２０１６

）

１００

号

土地使用方面， 数码变频发电机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用地和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用地同属一块建设用地， 该建设用地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蔡家组团

Ｂ

标准分区

Ｂ２４－１／０２

地块，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取得上述

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证（渝（

２０１８

）北碚区不动产权第

０００４０３６２３

号）。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投资管理、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介绍

（一）数码变频发电机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本项目拟通过新建厂房，购置生产及线上检测设备，形成年产

１００

，

０００

台

数码变频发电机组的生产能力。

项目总投资为

１２

，

４１５

万元，其中新增建设投资

１０

，

０６５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２

，

３５０

万元。 达产后年营业收入估算为

２９

，

４２８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４

，

１１３

万元，税

后净利润为

３

，

４９６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

１８．８４％

。

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估算如下：

投资分项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

）

新增建设投资

１０

，

０６４ ８１．０７

其中：建筑工程费用

６

，

０９２ ４９．０７

设备购置费用

３

，

０７７ ２４．７８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４１６ ３．３５

基本预备费

４７９ ３．８６

新增铺底流动资金

２

，

３５０ １８．９３

合计

１２

，

４１５ １００．００

（二）通用汽油机扩能项目

本项目拟通过在既有厂房增加三条动力生产线，并引进先进的检测设备，

最终形成年产

９００

，

０００

台通用汽油机的生产能力。

项目总投资为

７

，

７６９

万元，其中新增建设投资

４

，

１７５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３

，

５９４

万元。达产后年营业收入估算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３

，

４７３

万元，税后净利

润为

２

，

９５２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

２３．１０％

。

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估算如下：

投资分项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

）

新增建设投资总额

４

，

１７５ ５３．７４

其中：设备购置费用

３

，

９７６ ５１．１８

基本预备费

１９９ ２．５６

新增铺底流动资金

３

，

５９４ ４６．２６

合计

７

，

７６９ １００．００

（三）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将建设国内一流的集技术研发、试验验证为一体的研发中心，成为公

司新技术、新产品的储备基地、创新基地、检测基地，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源动

力。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技术、研发、品质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以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本项目总投资

７

，

２２５

万元， 拟以本次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募集资金投入

７

，

２２５

万元，项目建设期

１．５

年，项目不单独计算经济效益。

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估算如下：

投资分项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

）

土建及装修费用

１

，

８３０ ２５．００

设备购置费

３

，

３２９ ４６．００

软件购置费

８５０ １２．００

研发人员经费

６７２ ９．００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２００ ３．００

基本预备费

３４４ ５．００

合计

７

，

２２５ １００．００

（四）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及营运资金需求， 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３０

，

３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招股意向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并对下

列风险予以特别关注：

（一）全球经济波动风险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是小型发电机、通用动力及其终端应用产品的研发、制

造和销售，目前主要产品为小型发电机与终端类产品。 其中，终端类产品最近

三年及一期的外销比例分别为

７９．３１％

、

８５．０２％

、

９１．２５％

、

８６．３３％

，小型发电机虽

然主要面向国内厂商， 但下游厂商向发行人采购小型发电机的目的主要也是

用于生产外销为主的通用汽油发电机组。

通用汽油发电机组可以作为备用电源为家庭、医院、银行、机场、宾馆、通

信等领域应急发电，同时还可以作为移动电源，在需要移动作业的领域如船舶

用电、石油开采、工程抢修、军事等领域提供电能。通用汽油发电机组的市场需

求与宏观经济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直接相关。 报告期内，世界经济总体

保持增长态势，但国际贸易形势日趋严峻，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经济

与贸易受此影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未来若发生不可预测的波动，将给发行

人盈利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行业竞争风险

目前国内通用汽油发电机组从业企业数量多， 未来行业整合和产业集中

的空间大，行业内竞争方式正在逐渐从此前的价格竞争转变为以品牌、技术为

主导的差异化竞争。 发行人具备小型电机及通用汽油机等核心部件的技术研

发和生产制造优势，国内和国际的营销网络布局已相对完善，报告期内自主品

牌的销售比例不断提升，未来有良好的发展空间。但是在行业的整合和集中过

程中，发行人仍然可能面临现有竞争对手和行业新进入者挑战的风险。

（三）现有产品结构集中可能导致的风险

发行人现阶段核心产品为小型发电机、通用汽油发电机组、高压清洗机、

数码变频发电机组。最近三年及一期，上述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占发行人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例分别达到

８３．３４％

、

８６．０４％

、

８８．８１％

、

８５．６３％

，是发行人主要的收入

来源。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断研发推出新产品，丰富产品结构，如起动电机、充

电电机、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增程器、柴油发电机组、水泵、空压机等，均已逐

步推入市场，并已形成一定的销售收入。上述产品与通用汽油发电机组的应用

领域存在差异，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发行人现有产品结构过于集中的风险。

尽管发行人已持续进行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 但现有产品结构仍较为集

中，如现有核心产品未来出现市场竞争加剧、下游需求大幅下降等外部环境恶

化的情况，而新产品尚未形成一定销售规模，将会对发行人的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

（四）主要客户变动风险

发行人通用汽油发电机组、高压清洗机业务起步于美国

ＢＳ

等海外知名客

户，业务发展初期客户集中度高，业绩受主要客户变动的影响较大。例如，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发行人对原第一大客户美国

ＢＳ

的销

售收入分别为

８

，

２６０．９９

万元、

３

，

９６６．１６

万元、

２

，

５２２．４０

万元、

７９．２９

万元、

５２．６９

万

元， 下降幅度较大， 其主要原因是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在美国设立了子公司美国神

驰，旨在推广自主品牌终端类产品，由于发行人与美国

ＢＳ

在美国市场已存在

竞争，美国

ＢＳ

基于自身战略考虑，调整其在中国的生产布局，逐步减少了对发

行人的订单数量。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除美国

ＢＳ

以外的其他原有客户的销售

收入稳中有升，且通过有效的客户开拓以及自主品牌产品的市场推广，发行人

上述产品各期净增加客户

３８

家、

５３

家、

３１

家、

３８

家，新增客户销售收入呈稳步增

长态势，发行人业绩受单一客户的影响逐步减小。 尽管如此，未来受境外市场

因素、客户战略调整等因素影响，对主要客户销售收入的下降仍可能对发行人

经营业绩和持续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五）海外市场环境变化风险

海外销售占发行人营业收入的比重较高。 由于国际政治、法律、经济和其

他条件的复杂性，包括政治环境、法律法规、进入壁垒、贸易摩擦、合同违约等，

都可能给发行人的出口业务带来一定的风险。

以发行人通用汽油发电机组产品的主要出口国美国为例， 美国自

１９９７

年

起施行

ＥＰＡ

认证，针对非道路点燃式小型发动机实施尾气排放认证。 近年来，

美国尾气排放认证趋严，

２０１２

年

ＥＰＡ

开始强制执行三阶段排放标准，出口到美

国的通用动力机械产品必须通过上述认证， 获得

ＥＰＡ

证书并加贴标志后方可

进入美国市场。

因此，如果未来发行人产品海外销售市场相关产品的生产准入管理、排放

标准等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将会对发行人相关产品的出口业务产生一定

的负面影响。

（六）汇率波动风险

发行人的主要终端类产品为通用汽油发电机组、高压清洗机、数码变频发

电机组，属外向型行业，产品主要用于出口。报告期内，发行人国外销售占比分

别为

４３．２３％

、

５１．７８％

、

６３．４２％

、

５９．４１％

，出口业务占比较高。 发行人的出口业务

主要以美元结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将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具体体现为：其一，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可能给发行人造成汇兑损失，并降低发

行人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其二，人民币贬值将给发行人带来汇兑收益，同

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发行人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发行人因汇率波动形成的汇兑收

益分别为

１

，

１６１．８６

万元、

－１

，

４６１．２０

万元、

１

，

４５９．３９

万元、

７０．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因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处于下降趋势， 汇兑收益增厚了公司的经营业

绩；

２０１７

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使发行人遭受一定汇兑损

失。 未来，如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幅度增大，将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造成

一定的影响。

（七）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较高的风险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非经

常性损益净额分别为

７２６．８８

万元、

２

，

２６６．２６

万元、

１

，

７９４．０９

万元、

３２６．５０

万元，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１２．２７％

、

２６．０７％

、

１２．８８％

、

６．６７％

，占

比较大。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来源于政府补助收入。为扶持产业发展和提

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重庆市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发行人作为重庆市的

优势企业，有望获得地方政策的长期支持。

尽管如此，如果未来相关鼓励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发生变化，发行人净利

润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八）税收优惠政策到期的风险

１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动风险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联合下发的《关于深

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１

］

５８

号）中规定：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按照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发行人及下属的重庆地区子公司符合上述文件

规定，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安来动力、枫火机械、神驰进出口、凯米尔、

晨晖机电企业所得税按

１５％

所得税率缴纳。 该政策对发行人的发展、经营业绩

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若国家调整相关优惠政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

行人的盈利水平和盈利能力。

２

、出口退税政策变动风险

报告期内， 发行人国外销售占比分别为

４３．２３％

、

５１．７８％

、

６３．４２％

、

５９．４１％

，

主要产品销售享受

１０％

至

１７％

的出口退税优惠政策， 未来若出口退税率下降，

将直接影响发行人的净利润。

（九）大股东控制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艾纯直接持有发行人

４７．７３％

股

份，并通过神驰投资、神驰实业间接控制发行人

１８．１８％

、

１７．６８％

股份，合计控制

发行人

８３．５９％

股份，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本次发行后，艾纯仍将处于控股地位，

将对发行人的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利润分配等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针对实际

控制人控制风险，发行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确保股东大会、董

事会对发行人相关事务作出合理决策；同时，发行人建立了完善的独立董事外

部监督制约机制。 但如果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控股地位，通过各

种方式对发行人的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利润分配、人事安排等进行不当控制，

可能会使发行人和其他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

（十）产能扩大导致的销售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２７

，

４０９

万元拟投资于数码变频发电机组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通用汽油机扩能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经过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

证：数码变频发电机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增加数码变频发电机组产

能

１０

万台

／

年；通用汽油机扩能项目建成后，将新增通用汽油机产能

９０

万台

／

年。

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扩大发行人核心部件与终端产品产能，并进一步巩固

发行人的全产业链优势与成本规模优势。 但是，若未来我国和发行人主要出口

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政策或市场环境出现预料之外的不利变化，或者发行人新市

场开拓不力，新增产能不能及时消化，有可能对发行人未来的经营业绩和发展

战略产生不利影响。

（十一）中美经贸摩擦的风险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美国政府宣布

实施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２０００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自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起

加征关税税率为

１０％

，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加征关税税率进一步提高至

２５％

。 公司

销往美国的通用汽油发电机组产品、 数码变频发电机组和高压清洗机产品均

在拟加征关税的

２

，

０００

亿美元商品清单之内。

发电机组、高压清洗机等通用机械类设备在美国属于日常家用消费品，下

游市场需求稳定，中国是主要出口国，国内相关产品在美国市场短期内被大规

模替代的可能性较小。

发行人对美国客户的销售包括自主品牌与贴牌两种合作模式。

２０１８

年度，

发行人对美国客户销售的终端类产品为

５０

，

１５０．９２

万元，其中自主品牌模式销

售收入金额为

３８

，

２８８．８０

万元，占比为

７６．３５％

，为主要销售模式；贴牌模式销售

收入金额为

１１

，

８６２．１２

万元，占比为

２３．６５％

。 自主品牌模式下，一般是由发行人

的国内工厂出口至子公司美国神驰，美国神驰再向当地零售商开展销售，加征

关税金额先由美国神驰承担。此种模式下，发行人目前已将大部分关税加征金

额增加至对零售商的销售单价，预计客户同样会相应提高门店售卖价格，关税

加征影响最终将转嫁至美国消费者。发行人对自主品牌商品有定价权，且此前

在推广阶段，优先采取渗透定价策略，定价较低，随着自主品牌产品的销售规

模增加，知名度和美誉度日益提升，售后服务体系也日臻完善，相关产品有一

定的加价空间。 贴牌模式下，发行人的国内工厂直接发货至美国客户，加征关

税金额由美国客户承担。此种模式下，相关客户如不能将关税加征金额全部转

嫁给其下游客户，有可能要求公司降低产品销售价格，双方共同承担加征关税

带来的成本增加的影响。 但是，由于贴牌产品的毛利率水平总体不高，发行人

能承担的降价比例十分有限。发行人与美国主要的贴牌客户正在沟通，在不影

响主要性能的情况下， 计划对产品有关配置进行适度调整， 通过降低生产成

本，减少加征关税对客户总体采购成本的影响。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最新的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成果，取得了

积极进展，我国商务部亦表示磋商的最终目标是停止贸易战，取消全部加征关

税。 但在中美两国就经贸磋商达成最终协议前，加征关税仍将存在。 由于发行

人对自主品牌产品有定价权，关税加征金额将最终转嫁至最终消费者，有可能

存在部分消费者因产品价格提高而选择其他品牌产品， 导致出现销量下滑的

风险；此外，贴牌产品的客户如不能将关税加征金额全部转嫁给其最终客户，

也可能要求公司降低产品销售价格来承担部分加征关税成本， 导致发行人出

现盈利能力降低的风险。

中美经贸摩擦对发行人的影响及应对措施详见招股意向书“第十一节 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六、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状况”。

（十二）重大诉讼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发行人存在金额较大的未决诉讼主要系子公

司神驰进出口与

ＳＭＡＲＴＥＲ

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以及重庆力华自动化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诉发行人侵犯专利权案。

１

、子公司神驰进出口与

ＳＭＡＲＴＥＲ

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ＳＭＡＲＴＥＲ

曾为发行人子公司神驰进出口的美国客户。 神驰进出口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开始与

ＳＭＡＲＴＥＲ

合作，向其供应数码变频发电机组产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ＳＭＡＲＴＥＲ

声称由于相关产品未加贴加州

ＣＡＲＢ

排放贴花， 其在加

州销售期间被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要求停止销售， 同时因上述事项产生了相

关费用，故而停止向神驰进出口支付后续货款。神驰进出口则认为

ＳＭＡＲＴＥＲ

在向神驰进出口采购数码变频发电机组前并未明确告知其所采购产品的最终

销售地为加州，亦未明确要求神驰进出口提供经

ＣＡＲＢ

认证的产品，双方协议

中仅明确要求神驰进出口提供的产品应经

ＥＰＡ

认证， 而神驰进出口向

ＳＭＡＲＴＥＲ

销售的产品已经

ＥＰＡ

认证， 且

ＳＭＡＲＴＥＲ

收货后并未对此提出异

议。 此后，经长期磋商，双方对原货款支付、损失承担、后续合作等一系列事项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期间， 基于谨慎性考虑， 神驰进出口于

２０１４

年末对应收

ＳＭＡＲＴＥＲ

的货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神驰进出口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向美国仲裁协会申请仲裁，请求以违反货物

销售合同约定、不按约支付货款等为由，判令

ＳＭＡＲＴＥＲ

向其支付所欠货款，

并赔偿因仲裁而产生的相关费用，

ＳＭＡＲＴＥＲ

提出答辩意见及反请求，请求判

令神驰进出口赔偿相关经济损失。 根据裁决书中关于案件事实背景和调查结

果的描述，

ＳＭＡＲＴＥＲ

最终提出其未来收益损失和商誉损失金额为

２

，

２００．９８

万美元。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３

日，美国仲裁协会作出终局裁决如下：（

１

）自裁决文件签发之

日起

３０

日内，

ＳＭＡＲＴＥＲ

应向神驰进出口支付

２

，

４０２

，

６８０．４３

美元货款， 并按照

８％

的利率计算利息直至付清前述款项；（

２

）

ＳＭＡＲＴＥＲ

向神驰进出口提出的

各项诉求

／

索赔不予支持；（

３

）双方各自承担其发生的律师费等费用；（

４

）本次

仲裁的其他所有费用， 包括仲裁员的费用

１０２

，

８７０．９９

美元及美国仲裁协会的

费用

４５

，

０２０．００

美元，由双方共同承担；（

５

）本裁决是本次提交仲裁索赔

／

申诉的

全部仲裁结果。

仲裁裁决作出后，

ＳＭＡＲＴＥＲ

未履行仲裁裁决的相关内容。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ＳＭＡＲＴＥＲ

向纽约州南区地方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起撤销仲裁

裁决的动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一审法院作出“法官意见和命令”，驳回

ＳＭＡＲＴＥＲ

提出

的撤销仲裁裁决的动议， 同时认为仲裁裁决文件未体现驳回

ＳＭＡＲＴＥＲ

索赔

的详细理由， 仲裁员应进行适当的补救， 在裁决文件中进一步澄清裁决的理

由。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针对一审法院作出的“法官意见和命令”，

ＳＭＡＲＴＥＲ

向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庭（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

以下简称“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法院驳回其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

动议不合理，请求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法官意见和命令”，并撤销仲裁裁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神驰进出口提交了上诉通知书，向上诉法院提起了驳回

ＳＭＡＲＴＥＲ

上诉的请求。

截至目前，上诉法院尚未对

ＳＭＡＲＴＥＲ

的上诉请求作出裁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与

神驰进出口之间的保险合同，并结合该案件申请理赔的实际情况，中信保向神

驰进出口履行了保险赔付义务，支付赔款

１９２．０４

万美元。 此外，为避免可能给

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艾纯出具了书面承诺，若神驰进出口在

上述案件中最终败诉并因此需支付任何赔偿金、仲裁费用等支出，全部由实际

控制人承担。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神驰进出口因美国客户

ＳＭＡＲＴＥＲ

拖欠货款提起仲裁

申请，已经美国仲裁协会作出终局裁决，支持所提出的偿付货款请求，同时驳

回

ＳＭＡＲＴＥＲ

的全部反请求。

ＳＭＡＲＴＥＲ

进而申请撤销仲裁结果，被一审法院

驳回。

ＳＭＡＲＴＥＲ

针对一审判决结果又提起上诉。根据掌握的事实依据，并结

合仲裁结果、一审判决结果以及专业机构有关法律意见等，发行人认为，发行

人及其全资子公司因该等仲裁、诉讼事项遭受不利法律后果的风险较小。中信

保已按约赔付发行人与

ＳＭＡＲＴＥＲ

争议所涉及货款， 最大程度地消除与

ＳＭＡＲＴＥＲ

前述仲裁、诉讼事项的不利影响。 再者，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艾纯

已出具承诺， 若神驰进出口在前述仲裁诉讼事项中遭到不利后果并因此需支

付任何赔偿金、仲裁费用等，全部由实际控制人承担。鉴于上述情形，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与

ＳＭＡＲＴＥＲ

之间的仲裁、诉讼事项，尽管尚在程序当中，但不会产

生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不会对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虽然公司因上述案件遭受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较小，但由于案件尚未完结，

仍然不能排除因该案件被索取赔偿的情形， 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可能产生不

利影响。上述案件的的详细情况、对发行人的影响及应对措施请详见招股意向

书“第十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四、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２

、重庆力华自动化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诉发行人侵犯专利权案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重庆力华自动化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力华自

动化”或“原告”）作为原告，认为发行人、安来动力、神驰进出口、晨晖机电及重

庆诺比为机电有限公司（晨晖机电的经销商客户，以下简称“诺比为机电”）侵

犯了原告的 “一种内燃机驱动发电机组并联运行的功率平衡控制方法”（专利

申请号：

２０１６１００６２６９９．３

）的专利权，遂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重庆一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五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对原告经济损

失共计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共同负担全部诉讼费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发行人委托重庆作孚律师事务所向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

定中心申请鉴定，对原告“一种内燃机驱动发电机组并联运行的功率平衡控制

方法”发明专利技术与发行人争议产品技术特征的同一性进行比对鉴定，西南

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出具了西政鉴字

２０１９

第

０２７１

号《鉴定

意见书》。经比对，原告涉案专利技术与发行人争议产品所使用的技术方案，其

中一项技术特征既不相同也不等同， 即在实现并联目的时二者采用的公式不

同，需要测量的数值、代入的系数不同，检测时的繁琐度不同，无法由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通过简单换算即可成立。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５

日，发行人聘请的重庆作孚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重庆力华

自动化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诉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安来动力机械有限

公司、重庆神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重庆晨晖机电有限公司、重庆诺比为机

电有限公司专利侵权诉讼纠纷案件的专项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专项法律

意见书》”），其认为：西政鉴字

２０１９

第

０２７１

号《鉴定意见书》已明确载明原告涉

案专利包含的技术特征与发行人生产的争议产品所示的技术特征对比， 有一

项技术特征既不相同也不等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

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

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七条之规定，发行人被诉侵权产品所使

用的技术方案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依法不构成侵权，重庆一中院支持

原告诉讼请求的可能性较小，发行人败诉的风险较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重庆一中院组织各方就本案需进行鉴定的内容、鉴定费

用的承担、鉴定机构选定等事项进行了沟通确认。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本案鉴定机

构北京国创鼎诚司法鉴定所向重庆一中院出具 《关于选取检测机构及鉴定专

家的函》， 就选择检测机构及鉴定专家的相关事宜征询重庆一中院的意见。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重庆一中院组织各方就鉴定专家回避事宜进行了沟通。

截至目前，本案尚在等待鉴定结果，尚未正式开庭审理。

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及重庆作孚律师事务所出具

的《专项法律意见书》，发行人败诉的可能性较低。 极端情况下，如发行人被判

败诉，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将承担发行人及子公司在上述案件中最终败诉并因

此需支付的任何侵权赔偿金、相关诉讼费用等支出，不会因此导致发行人存在

重大偿债风险；且即使发行人停止使用相关技术，其亦能向配套厂商采购替代

产品，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上述案件不会对发行人

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虽然公司因上述案件遭受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较小，但由于案件尚未完结，

仍然不能排除因该案件被索取赔偿的情形， 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可能产生不

利影响。上述案件的的详细情况、对发行人的影响及应对措施请详见招股意向

书“第十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四、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三）业绩波动风险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６１

，

１７４．６９

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９．１０％

，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４

，

５６９．５４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１９．９６％

，上述下

降主要是由于偶发性因素导致的收入下降以及宣传、仓储、研发等长期费用的

投入增加所致。

经会计师审阅，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９２

，

７４０．６３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９．４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７

，

７５６．５５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４．０７％

，下降幅度已明显收窄，公司经营环境不存在重

大不利变化。 但是，公司所面临的境外市场环境较为复杂，全球贸易局势的发

展目前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不排除未来将对发行人经营业绩和持续增长产

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二、重要合同

（一）销售合同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根据订单向国内外客户出售电机及通用机械产品。 在

销售过程中，一般先与客户签订框架销售合同，约定销售产品类别、交货方式及

产品定价原则，不事先约定销售总数量及总金额。 此后，客户根据实际需求，通

过订单形式具体约定每笔交易的产品数量、型号、价格、交货日期等相关事项。

发行人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销售金额排名前

１０

位的客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主要产品 销售金额

１ ＦＯＵＡＮＩ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ＬＴＤ

终端类产品

３

，

９９７．６２

２ ＣＯＳＴＣＯ 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终端类产品

３

，

４２０．３１

３ ＨＡＲＢＯＲ ＦＲＥＩＧＨＴ ＴＯＯＬＳ

终端类产品

２

，

５７１．７４

４

常州科普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电机类产品

１

，

８１５．４８

５ ＡＭＡＺＯＮ ＩＮＣ

终端类产品

１

，

６４５．５９

６ ＳＡＭＳ ＣＬＵＢ

终端类产品

１

，

４６９．９５

７ ＪＩＮＭ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Ｃ

终端类产品

１

，

４５３．２７

８ ＡＰＡＣ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终端类产品

１

，

２９８．９８

９ ＤＡＩＳＨ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ＬＴＤ

终端类产品

１

，

２５３．５０

１０ ＥＺＥＣＨＵＮＤＤＹ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ＬＴＤ

终端类产品

１

，

０６９．５６

（二）采购合同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供应商主要通过签订购销合同及合作协议的方式，

确定相关零配件的配套合作关系，该等协议明确了交货方式、定价方式、结算

方式、纠纷解决方式等基本原则，并未明确具体的采购数量、采购金额等内容，

具体的采购型号、 采购数量均依据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生产需要发出的订

单予以确定。

发行人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采购金额排名前

１０

位的供应商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产品 金额

１

江阴市长江钢带有限公司 冷带、硅钢片

３

，

８６０．６２

２

山西关铝集团重庆经贸有限公司

／

重庆康能实业有限公司 漆包铜线、漆包铝线

２

，

２４０．０９

３

浙江洪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漆包铜线

１

，

８１２．２８

４

宁波金田新材料有限公司 漆包铜线

１

，

３３１．１７

５

重庆市北碚三峡机械厂 曲轴箱体及动力部件

１

，

１９９．１８

６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漆包铜线及电机零部件

１

，

００１．８５

７

重庆兆际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面板、飞轮及零部件

９３２．７１

８

重庆市顺意达商贸有限公司 硅钢片

８７５．５２

９

重庆远达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冷带

８２７．４８

１０

艾热（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泵

６７９．３６

（三）借款及担保合同

序

号

合同编号 借方 贷方

贷款

期限

贷款年利

率

贷款

金额

（万元）

担保合同 担保方

１

０３１０００００１２

－２０１９

年

（北碚）字

００２０

号

神驰

机电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北碚支

行

２０１９．

１．２８－

２０２０．

１．１０

基准利

率

＋０．０４％

１

，

３００

０３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北碚 （保）

０００２

号

０３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北碚 （保）

０００３

号

０３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北碚 （保）

０００５

号

０３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北碚 （保）

０００２

号

安来动力、神驰科技

神驰进出口，艾纯

２

２１００００１０２２

０１９１１０９０

神驰

机电

中国进

出口银

行重庆

分行

２０１９．

３．２９－

２０２０．

３．２８

３．６８５％ ４

，

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９０ＢＺ０１

２１００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９０ＤＹ０１

艾纯、神驰通用

３

２１００００１０２２

０１９１１１６１９

神驰

机电

中国进

出口银

行重庆

分行

２０１９．

６．２４－

２０２０．

６．２３

３．６８５％ ３

，

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９０ＢＺ０１

２１００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９０ＤＹ０１

艾纯、神驰通用

４

北碚支行

２０１９

年公流

贷字第

０７００００２０１９

１２５２２８

安来

动力

重庆农

村商业

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北

碚支行

２０１９．

５．１０－

２０２０．

５．９

基准利率

４

，

３００

北 碚 支 行

２０１９

年 高 保 字 第

０７００００２０１９３２５２２８－１

号

北 碚 支 行

２０１９

年 高 保 字 第

０７００００２０１９３２５２２８－２

号

北 碚 支 行

２０１９

年 高 保 字 第

０７００００２０１９３２５２２８－３

号

北 碚 支 行

２０１８

年 高 抵 字 第

０７００００２０１８３２５２０３

号

神驰实业、神驰科技、雷科

投资、北泉面业、神驰奥特

莱斯、神驰投资、艾纯、艾

利、神驰机电、江苏神驰、

枫火机械、神驰通用、神驰

进出口、神凯机电、凯米

尔、晨晖机电

５

２１００００１０２２

０１９１１２６４５

神驰

机电

中国进

出口银

行重庆

分行

２０１９．

９．２－

２０２０．

９．１

３．６８５％ ３

，

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９０ＢＺ０１

２１００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９０ＤＹ０１

艾纯、神驰通用

三、对外担保情况

（下转

A23

版）

（上接

A21

版）


